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及先进科研管理单位评选办法

第1章 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办法

第一条  评奖宗旨

为充分调动广大教育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教育科研的质量，进一步推动北京市教育科研事业的繁荣发展，更好地为北京市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开展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活动。

第二条  评奖范围

 （一）此次评奖以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并通过鉴定的北京地区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委托课题（需经委托方同意后方可申报）成果为主。

（二）对未列入规划，在2007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教育科研成果，或不宜公开出版和发表但被决策、管理部门采用的教育科研成果，经作者单位推荐，采纳成果政府部门批准，也可参加此次评奖。

   （三）凡已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的成果，不再参加本次评奖。    
第三条  参评成果形式
本届教育科学研究参评成果形式主要包括：专著（不包括编著、译著）、论文（需公开发表）、课题研究报告。不包括：论文集、教材、工具书、音像制品、电脑软件。

第四条  奖项设置

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设奖项300项。其中，一等奖30项，二等奖60项，三等奖110项，基础教育专项奖100项（为中小学、幼儿园设立）。

第五条  参评条件

参评成果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创新性、规范性，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体现北京市教育科研的最新水平。基本条件是：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

2.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数据准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方法科学。

3.在本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有新观点、新论证、新方法，或对北京市教育改革和发展有较高应用价值。

第六条  申报要求

    （一）申报者作为第一作者限报一项参评成果；多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只能由第一作者提出申报，合作者最多填写9人。

    （二）系列丛书只能以单本著作独立参评；多卷本专著整体申报参评，不能单卷参评。

第七条  申报办法

（一）本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实行网上申报，申报者登陆http://www.gh.bjedu.cn，填写《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申报审议书》。网上申报起止日期为2012年9月10日至10月15日，逾期系统将关闭，不再受理申报。未参加网上申报者不得进行文本申报。

（二）通过市教育规划办审核的申报者，需报送《北京市第六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申报审议书》原件1份，复印件6份。同时需提交成果主件与相关证明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以“专著”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成果主件为已出版的专著。报送7份原件。

2.以“论文”形式申报的研究成果，成果主件为公开发表的论文，需提交论文原件（含版权页）。报送1份原件，6份复印件。

3.以“课题研究报告”形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两委委托课题）申报的研究成果，成果主件为“结题鉴定材料”。结题鉴定材料需按照立项证书复印件、课题申请书、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报告、结题鉴定申请书、成果公报、研究总报告、研究工作报告、相关证明材料、结题证书复印件的顺序装订成册。报送1份原件，6份复印件。

4.以非中文撰写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须提交原作品，篇幅不大的须附中译文，篇幅较大的须附2000字左右的中文提要。报送1份原件，6份复印件。

 5.参评成果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的评价，要出具证明材料，获奖情况需附获奖证书复印件；以“专著”、“论文”形式参评的成果，可提供成果被引用、转摘情况的证明。相关证明材料均需提交1份原件，6份复印件。

（三）市教委，市教委直属单位，高等学校，中央、市属有关单位人员的申报审议书由所在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报学校科研处，由其签署审核意见后集中报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提交本单位申报目录。

    区县属单位，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幼儿园人员的申报审议书由单位审查合格、签署意见后，报区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或教科所），由其签署审核意见后集中报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提交本区县申报目录。

（四）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不受理个人申报。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文本申报的起止日期为2012年10月22日至10月29日。

文本报送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甲5号 培新宾馆 0722、0731房间；邮编：100061；电话：67125588转0722/0731。
第八条  评奖组织

（一）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为本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委员会，领导评奖工作，审定获奖成果，处理异议投诉等。

（二）评奖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评审组，对参评成果进行评审并表决，向评审委员会提出获奖成果建议名单。

（三）评奖工作采取作者申请、单位推荐、评审组评选、评奖委员会审定的方式进行。

（四）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评奖的具体事务工作。

第九条  评奖规则

（一）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成果进行资格审查后，分送各评审小组，同时评奖委员会向各评审组下达评奖指标。

（二）第六届优秀成果奖根据申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组评审。

每个评审小组由5—7位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在审查成果时，要严格掌握评奖标准，参考单位的推荐意见、报刊评论、社会反映和有关证明材料。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依据评审标准进行打分。市教育规划办对专家的打分进行排序，按分配奖项数的1.5倍提供入围成果名单。专家组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民主评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参加投票人数须超过该评审组人数的三分之二方为有效，赞成票超过参加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的成果方可入选授奖成果及等级的建议名单。

（三）评奖委员会最终审定批准获奖成果及等级。

（四）评奖委员会、评审组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凡涉及市评奖委员会委员的成果，在评议本人成果时，应退席回避，表决时不参加投票；凡本人成果申报参评的不得成为该学科评审组成员。

第十条  获奖成果的公布与奖励

（一）经市评奖委员会审定的获奖项目，由市评奖委员会予以公布，并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市教委颁发获奖证书。

（二）自获奖成果向社会公布之日起1个月内为异议期。在异议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的获奖成果持有异议，必须在此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评奖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异议理由和事实依据，并写明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地址（如需保密，请注明）。过期或不按上述要求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三）对于剽窃、弄虚作假的成果提出异议，不受异议期限制，一经查实，即撤消奖励，予以公布，并取消当事人下届参评资格。

第十一条  附则

凡参加评奖的成果原件及有关材料，一般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不退还本人。

第2章 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评选办法

第一条  评奖宗旨

为进一步推进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育科研管理工作，提高科研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更好地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特进行北京市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评选活动。

第二条  评选范围

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的评选范围为：区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或相应管理机构，高校社科处（科研处），市教委直属单位科研处等负责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日常管理部门。

第三条  奖项设置

此次评奖共设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10—12个。

第四条  参评条件

（一）负责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工作的部门，且相对稳定。 

（二）科研管理目标明确，科研管理计划切实可行、措施得力、工作重点突出。

（三）对市级规划课题管理得力，所管课题研究质量较好，结题率较高。

（四）科研管理规章制度健全，科研管理工作成效显著。

第五条   申报办法

 （一）申报单位登陆http://www.gh.bjedu.cn.下载并填写《北京市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推荐申报书》，推荐单位、被推荐单位需盖公章。

（二）申报单位需报送《北京市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推荐申报书》1份原件，6份复印件；同时需提交本部门相关课题管理规章制度、相关获奖情况等证明材料7份复印件。

（三）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申报的起止日期为2012年10月22日至10月29日。

文本报送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甲5号 培新宾馆 0722、0731房间；邮编：100061；电话：67125588转0722/0731

第六条  评奖组织

（一）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为本届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和教育科研管理优秀工作者评选委员会，领导评奖工作，审定获奖结果，处理异议投诉等。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评奖的具体事务工作。

（二）北京市教育科研管理单位的推荐工作，高校以学校为单位，主管科研的校领导签署推荐意见；区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以区县教委为单位，主管教育科研的委领导签署推荐意见。

第七条  评奖规则

（一）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提交的《北京市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推荐申报书》进行资格审查后送评审小组。

（二）科研管理先进单位的评审采取会议答辩的方式进行。申报人需准备10分钟发言，简要介绍本部门课题管理的相关情况。

（三）评奖委员会最终审定批准获奖科研管理单位。

第八条  获奖成果的公布与奖励

（一）经市评奖委员会审定的获奖单位，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市教委颁发获奖证书。

（二）自获奖科研管理单位向社会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为异议期。在异议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的获奖科研管理单位持有异议，必须在此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评奖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异议理由和事实依据，并写明异议者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地址（如需保密，请注明）。过期或不按上述要求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九条  附则

（一）凡参加评奖的成果原件及有关材料，一般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不退还本人。

（二）评选表彰工作结束后，各单位应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不断提高教育科研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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